
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林場實習管理規則 
 

115年 1 月 23 日  第 346 系務會議通過 

115年 3 月 25 日  生物資源暨農學院第 28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過 

115年 3 月 27 日  發布修正第 3、4、5、6、7、8 條條文 

（完整修正歷程詳條文末） 

 

一、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辦理學生林場實習事宜，特訂

定本規則。 

二、林場實習限以本系為主修及以本系為加修學系之雙主修學生修習。 

三、報名： 

(一)參加實習學生須於本系所公告之各實習報名時間及方式完成報名，未於前述

時間及方式完成報名之學生，領隊教師得拒絕其報名。 

(二)領隊教師得視報名學生歷年修課情形，對於學生之報名具有准駁權力。 

四、報到： 

(一)參加實習學生須於報到當日下午 5 時 30 分前至指定地點完成報到手續。 

(二)於當日晚上 5 時 30 分以後至 9 點以前完成報到手續者，該次實習成績採計方

式如下： 

1. 研究生最高以「B-」計。 

2. 學士班學生最高以「C-」計。 

(三)當日晚上 9 時以後不再接受辦理報到手續。 

(四)報到手續由各實習訂定。 

五、實習： 

(一)參加實習學生需依照領隊教師及實驗林指導人員指定之實習課程及地點參加

實習。 

(二)實習期間各實習學生不得攜親友前往。如有親友來訪，非有特殊情形，不得

與學生伙食團體進膳，亦不得留宿於學生宿舍內。 

(三)實習期間不得使用自備交通工具。 

(四)各生需遵守住宿規則，不得賭博、酗酒及違反校規行為。 

(五)離開宿舍時需衣著整齊，不得穿拖鞋、睡衣或僅著內衣。 

(六)因實習需要而借用之儀器、材料、物品務必愛惜使用，遺失或破損者需按值

賠償。 

(七)實習期間各生所需物品自行準備及保管。 

六、請假： 

(一)學生於實習期間因公假、喪假或其他不可抗拒之適時請假者，須依規定辦理

請假。 

(二)公假或喪假皆需檢具證明及報告書經由領隊教師轉系主任核定。 

(三)不得請事假，情形嚴重之病假由領隊教師安排處理，並報系主任核備。 

(四)學生因請假其成績之處理方式，悉依「國立臺灣大學學則」第三十五條規定

辦理。 

七、其他未盡事宜由領隊教師視情況處理。 

八、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核備後實施，修改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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